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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朗 南 房 屋 用 地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 － 勘 查 研 究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及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徵 詢 議 員 就 元 朗 南 發 展 制 訂 的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的 意 見 ， 作 為 「 元 朗 南 房 屋 用 地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 － 勘 查 研 究 」（ 研 究 ）

的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的 一 部 分 。  

 

 

背 景  

 

2 .  2011 -12 年 、 2013 年 及 2014 年 《 施 政 報 告 》 提 出 ， 政 府 會 檢 討

元 朗 目 前 主 要 用 作 工 業 、 臨 時 倉 庫 或 荒 廢 的 農 地 ， 作 為 增 加 土 地 供 應

的 其 中 一 項 措 施 。  

 

3 .  我 們 曾 於 2013 年 5 月 在 第 一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期 間，就 發 展 元 朗 南

的 限 制 、 機 遇 、 主 要 議 題 及 指 導 原 則 諮 詢 元 朗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城 鄉 規 劃

及 發 展 委 員 會 。 於 第 一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期 間 ， 我 們 為 相 關 法 定 及 諮 詢 組

織，及 不 同 持 份 者 舉 行 一 系 列 簡 介 會 及 焦 點 小 組 討 論 1。在 2013 年 5 月

亦 舉 行 了 一 場 社 區 論 壇 。 於 第 一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期 間 ， 我 們 共 收 到 約 七

百 份 書 面 意 見 。  

 

 

第 一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及 所 收 集 的 主 要 意 見  

 

4 .  第 一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收 到 的 公 眾 意 見 已 收 錄 於《 第 一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報 告 》，該 報 告 可 在 研 究 的 網 頁 ww w. yu en l on gs ou t h .h k 查 閱。主 要 公

眾 意 見 歸 納 如 下 ：  

 

整 體 意 見  

( a )  公 眾 普 遍 支 持 優 化 及 善 用 棕 地 的 潛 力 作 房 屋 發 展 ， 以 滿 足

社 會 的 房 屋 需 求 及 改 善 元 朗 南 受 露 天 貯 物 場 及 工 場 繁 衍 影

響 的 居 住 環 境 。 但 是 ， 亦 有 意 見 認 為 應 探 討 荒 廢 農 地 作 房

屋 用 途 ， 而 非 露 天 貯 物 場 佔 用 的 土 地 。  

                                                      
1
  於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期間，我們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的規劃小組委

員會、城市規劃委員會、元朗區議會轄下的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和十八鄉及屏山鄉鄉事委員會舉行

簡介會。我們亦與當地居民、農民、禽畜養殖場及露天貯物場的營運者、綠色團體、關注團體和專業

團體進行焦點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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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天 貯 物 場 及 鄉 郊 工 業 用 途  

( b )  因 應 對 當 地 經 濟 、 就 業 和 生 計 的 不 良 影 響 ， 營 運 者 表 逹 強

烈 反 對 。 有 部 分 營 運 者 要 求 原 地 保 留 ， 並 將 公 庵 路 以 西 的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改 劃 作 露 天 貯 物 用 途 。  

 

( c )  有 些 意 見 建 議 整 合 露 天 貯 物 場 於 工 業 大 廈 ， 以 釋 放 土 地 作

發 展 。 同 時 亦 有 意 見 建 議 於 元 朗 南 發 展 物 流 中 心 。  

 

住 宅 及 鄉 郊 居 所  

( d )  有 些 提 意 見 人 士 贊 成 元 朗 南 發 展 ， 以 改 善 該 區 環 境 ， 並 處

理 不 同 土 地 用 途 為 鄰 產 生 的 問 題 。 但 是 ， 有 些 已 在 區 內 居

住 多 年 ， 並 以 出 租 土 地 來 維 持 生 計 的 當 地 居 民 卻 反 對 元 朗

南 發 展 。  

 

( e )  部 分 新 界 原 居 民 表 示 政 府 應 考 慮 他 們 的 需 要 和 訴 求 ， 擴 大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農 業 用 途  

( f )  一 些 綠 色 團 體 與 當 地 居 民 認 為 應 保 留 常 耕 農 地 。 另 外 ， 部

分 綠 色 團 體 認 為 應 復 耕 荒 廢 農 地 。 禽 畜 養 殖 場 營 運 者 表 示

現 時 有 關 重 置 禽 畜 養 殖 場 的 政 策 過 於 嚴 格 。  

 

發 展 密 度 、 公 私 營 房 屋 組 合 及 城 市 設 計  

( g )  公 眾 對 發 展 密 度 與 公 私 營 房 屋 組 合 持 不 同 意 見 ， 但 普 遍 要

求 未 來 發 展 避 免 造 成 屏 風 效 應 ， 以 及 須 與 現 有 環 境 協 調 。

村 民 要 求 村 屋 旁 不 應 興 建 高 樓 大 廈 。  

 

( h )   應 加 強 元 朗 南 與 元 朗 新 市 鎮 的 連 繫 。 有 部 分 意 見 認 為 元 朗

南 可 成 為 元 朗 新 市 鎮 的 延 伸 ， 但 亦 有 部 分 意 見 建 議 元 朗 南

可 發 展 成 自 給 自 足 的 新 市 鎮 。  

 

( i )  應 鼓 勵 類 似 元 朗 新 市 鎮 的 臨 街 商 舖 發 展 ， 並 避 免 建 造 購 物

商 場 及 行 人 天 橋 。 同 時 應 提 供 單 車 徑 。  

 

基 礎 設 施  

( j )  為 支 持 新 發 展 ， 應 提 供 足 夠 的 基 礎 設 施 ， 包 括 道 路 、 污 水

處 理 及 排 水 設 施 ， 可 覆 蓋 元 朗 明 渠 以 改 善 交 通 。 同 時 應 考

慮 新 發 展 與 周 邊 發 展 對 基 礎 設 施 的 累 積 影 響 ， 尤 其 是 交 通

影 響 。  

 

環 境  

( k )  應 仔 細 探 討 包 括 覆 蓋 元 朗 明 渠 所 引 致 的 環 境 及 生 態 影 響 。   

應 活 化 明 渠 成 具 特 色 的 景 觀。另 外 應 保 留 現 有 的 文 化 遺 產 、

自 然 景 觀 及 重 要 生 態 資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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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及 補 償 安 排  

( l )  受 影 響 的 商 戶 、 居 民 、 農 民 、 禽 畜 養 殖 場 營 運 者 要 求 政 府

提 供 安 置 及 合 理 補 償 。 部 分 土 地 業 權 人 認 為 現 時 的 補 償 率

過 低 。  

 

(m )  公 眾 對 於 實 施 機 制 持 不 同 意 見 。 部 分 公 眾 支 持 政 府 收 回 土

地 進 行 發 展 ， 亦 有 部 分 公 眾 支 持 公 私 營 合 作 模 式 。  

 

5 .  我 們 在 制 訂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時 考 慮 了 公 眾 意 見 。 我 們 備 悉

公 眾 對 發 展 模 式 及 補 償 的 關 注 。 現 階 段 ， 研 究 正 集 中 於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於 較 後 階 段，在 決 定 發 展 模 式 之 前，我 們 會 繼 續 探 討 如 何 處 理

這 些 訴 求 ， 並 聽 取 社 會 的 意 見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6 .  元 朗 南 的 規 劃 是 為 這 地 區 建 立 一 個 綠 色 和 宜 居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社 區 ， 提 供 理 想 的 居 住 、 工 作 以 及 享 受 鄉 郊 和 自 然 景 觀 的 環 境 。 建 議

的 人 口 水 平 已 考 慮 了 基 礎 設 施 的 承 受 能 力（ 尤 其 是 對 外 道 路 容 量 ），以

及 環 境 、 城 市 設 計 與 平 衡 不 同 土 地 用 途 的 需 要 。  

 

7 .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圖 1）可 容 納 約 80 , 200 人 ， 並 提 供 約 26 , 100 個

新 單 位。根 據 長 遠 房 屋 策 略 督 導 委 員 會 的 建 議，公 私 營 房 屋 分 別 佔 60%

和 40%。 主 要 發 展 參 數 如 下 :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總 面 積 （ 公 頃 ）  2 16（ 約 ）  

總 人 口   8 0 , 200（ 新 人 口 約 78 , 000）  

單 位 數 量  2 6 , 100（ 新 單 位 ）  

公 私 營 房 屋 組 合  公 營 :  15 , 800（ 60%）  

私 營 :  10 , 300（ 40%）  

地 積 比 率  1 至 5  

職 位  1 0 , 900（ 約 ）  

首 批 居 民 遷 入 （ 預 計 ）  2 025 年  

 

8 .  就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於 附 件 內 ） 所 作 的 初 步 評 估 認 為 方 案

在 技 術 上 是 可 行 的 。 首 批 居 民 的 預 計 遷 入 年 份 會 於 研 究 下 一 階 段 的 詳

細 技 術 評 估 確 定 。  

 

9 .  由 於 鄰 近 元 朗 新 市 鎮 和 改 善 與 新 市 鎮 的 連 接，元 朗 南 可 以 規 劃

為 新 市 鎮 的 延 伸 。 元 朗 南 的 用 途 ， 如 商 業 、 消 閒 及 康 樂 用 途 和 綠 化 環

境 可 與 元 朗 新 市 鎮 相 輔 相 成 ， 亦 供 鄰 近 的 村 民 享 用 。 主 要 規 劃 和 設 計

概 念 及 發 展 建 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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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顧 多 元 需 要  
 
1 0 .  在 優 化 及 善 用 棕 地 的 發 展 潛 力 下 ， 元 朗 南 會 規 劃 作 房 屋 用 途 ，

並 提 供 所 需 的 商 業 、 社 區 和 基 礎 設 施 。 除 了 達 致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外 ，

部 分 土 地 亦 劃 作 露 天 貯 物 和 鄉 郊 工 業 用 途 ， 並 保 留 相 連 及 面 積 較 大 的

常 耕 農 地 、 具 生 態 價 值 的 天 然 溪 澗 和 次 生 林 地 。  

 

住 宅  
1 1 .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劃 分 為 三 個 住 宅 區 （ 圖 1 的 「 都 會 生 活 區 」、「 樂

活 生 活 區 」 及 「 花 園 城 區 」）。 每 一 個 住 宅 區 亦 設 有 配 套 設 施 包 括 地 方

購 物 中 心 、 社 區 設 施 及 休 憩 用 地 。 住 宅 發 展 （ 在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上 劃 為 「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第 1 區 （ 公 營 房 屋 ）」 及 「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第 2

區（ 公 營 房 屋 ）」的 公 營 房 屋 與 劃 為「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第 1 區 」的 私 營 房

屋 ） 的 最 低 層 會 設 有 商 鋪 ， 提 供 零 售 及 消 閒 空 間 。  

 

露 天 貯 物 場 及 鄉 郊 工 業 用 途  
1 2 .  為 善 用 土 地 資 源 ， 釋 放 土 地 發 展 潛 力 以 回 應 本 港 的 住 屋 需 求 ，

及 避 免 露 天 貯 物 場 和 鄉 郊 工 業 無 序 地 伸 延 ， 同 時 在 考 慮 到 這 些 鄉 郊 工

業 對 土 地 /空 間 的 需 求，我 們 建 議 鄉 郊 工 業 及 露 天 貯 物 場 整 合 於 唐 人 新

村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北 部 元 朗 公 路 旁 ， 在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上 劃 為 「 露

天 貯 物 」 及 「 工 業 」 地 帶 （ 圖 1 的 「 就 業 帶 」）。 此 位 置 會 配 合 道 路 系

統 ， 讓 貨 運 可 便 捷 地 接 駁 至 公 路 ， 避 免 貨 運 交 通 駛 入 住 宅 區 。  

 

1 3 .  考 慮 到 大 型 及 重 型 物 料 和 機 械 不 能 存 放 於 傳 統 的 多 層 工 廠 大

廈 ，「 露 天 貯 物 」 與 「 工 業 」 地 帶 提 供 土 地 /空 間 存 放 此 類 物 件 或 讓 涉

及 此 類 物 件 的 工 業 運 作 。 我 們 建 議 位 於 「 工 業 」 地 帶 內 提 供 特 別 設 計

的 多 層 工 廠 大 廈 ， 配 合 行 業 運 作 需 要 。 而 「 露 天 貯 物 」 地 帶 則 提 供 戶

外 空 間 讓 相 關 行 業 存 放 大 型 物 料 和 機 械 ， 尤 其 是 與 建 造 業 相 關 的 物 料

和 機 械。在 平 衡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內 不 同 土 地 用 途 的 需 求 後 (包 括 房 屋 用 地

和 所 需 基 礎 及 社 區 建 設 的 需 求，現 有 住 宅 發 展 (主 要 位 於 唐 人 新 村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的 中 部 )，保 留 的 農 地 和 次 生 樹 林 )，約 5 公 頃 土 地 在「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上 劃 作 「 露 天 貯 物 」 及 約 15 公 頃 土 地 劃 作 「 工 業 」 地 帶 ，

後 者 可 以 提 供 約 586 , 000 平 方 米 樓 面 面 積 。  

 

1 4 .  在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上 劃 為 「 露 天 貯 物 」 及 「 工 業 」 地 帶 的

土 地 主 要 位 於 現 行 的 唐 人 新 村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為 「 工 業 （ 丁 類 ）」

及「 露 天 貯 物 」地 帶，有 關 土 地 已 被 劃 作 或 現 已 用 作 類 似 用 途。「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已 劃 設 「 休 憩 用 地 」 及 「 綠 化 地 帶 」 地 帶 作 為 露 天 貯 物 /

鄉 郊 工 業 用 途 與 住 宅 用 途 的 緩 衝 。  

 

農 業  
1 5 .  總 共 約 9 公 頃 的 常 耕 農 地 會 被 保 留 ， 包 括 一 片 位 於 唐 人 新 村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南 部 約 8 . 5 公 頃 的 相 連 及 面 積 較 大 的 農 地
2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2
 餘下的 0.5 公頃常耕農地散落於唐人新村具發展潛力區內保留次生林地的「綠化」地帶。 



 5 

圖 」 分 別 劃 為 「 農 業 」 和 「 綠 化 地 帶 」 以 保 留 常 耕 農 地 與 旁 邊 的 次 生

林 地 及 天 然 河 溪 將 成 為 元 朗 南 的 主 要 特 色 ， 提 供 農 業 和 消 閒 活 動 （ 圖

1 的「 田 園 地 帶 」）。唐 人 新 村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的 南 端 亦 預 留 土 地 作 禽 畜 養

殖 場 。  

 

尊 重 周 邊 自 然 及 已 發 展 環 境  
 

1 6 .  除 了 上 述 保 留 常 耕 農 地 、 次 生 林 地 和 天 然 河 溪 之 外 ， 建 議 的 發

展 密 度 會 由 北 向 南 遞 減 ， 配 合 北 面 已 發 展 的 元 朗 新 市 鎮 及 南 面 鄰 近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的 鄉 郊 和 自 然 景 觀 。  

 

1 7 .  配 合 北 面 的 元 朗 新 市 鎮 發 展，公 庵 路 旁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北 部 的 住

宅 發 展 的 建 議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為 5 倍 。 地 積 比 率 向 南 減 至 4 倍 ， 及 在 考

慮 到 南 面 的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 進 一 步 降 低 至 1 . 5 倍 。 公 庵 路 以 東 的 住 宅

地 積 比 率 亦 建 議 為 1 . 5 倍 ， 以 配 合 周 邊 的 鄉 郊 居 所 及 農 地 。  

 

1 8 .  唐 人 新 村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的 住 宅 發 展 的 地 積 比 率 建 議 為 1 倍 ， 以

顧 及 現 有 的 低 密 度 住 宅 社 區 環 境 。 參 照 位 於 元 朗 公 路 以 北 「 工 業 」 地

帶 的 地 積 比 率 （ 3 倍 ）， 元 朗 南 的 「 工 業 」 地 帶 建 議 地 積 比 率 為 4 倍 。  

 

顧 及 已 發 展 的 住 宅 社 區  
 

1 9 .  現 時 在 唐 人 新 村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沿 沙 井 路 及 唐 人 新 村 路 一 帶 有

一 些 屋 苑，與 及 鄰 近 的 個 別 房 屋 及 村 落 (沙 井 村 )，以 及 一 些 已 規 劃 ／ 擬

議 的 發 展。另 一 個 聚 居 處 則 位 處 公 庵 路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北 部 的 村 落 (天 龍

村 )。 這 些 住 宅 社 區 已 發 展 成 熟 ， 亦 不 會 與 擬 議 的 土 地 用 途 相 抵 觸 ， 因

此 建 議 予 以 保 留 。  

 

改 善 連 接  
 

2 0 .  為 加 強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與 元 朗 新 市 鎮 、 擬 議 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 鐵

路 站 及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的 連 接 ， 我 們 作 出 以 下 建 議 :  

 

( a )  新 道 路 與 在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內 改 善 後 的 現 有 道 路 將 形 成 一 個

全 面 的 網 絡 ， 連 接 元 朗 南 和 擬 議 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及 元 朗 新

市 鎮 ；  

 

( b )   提 供 不 同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 包 括 連 接 西 鐵 站 及 輕 鐵 站 的 運

輸 接 駁 服 務 ， 以 及 行 走 元 朗 南 及 市 區 和 新 界 北 區 的 長 途 巴

士 服 務 ； 及  

 

( c )  提 供 行 人 網 絡 與 單 車 徑 網 絡 連 接 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 元 朗 新

市 鎮 及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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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造 可 持 續 發 展  
 

2 1 .  發 展 元 朗 南 的 目 的 是 締 造 一 個 綠 色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社 區，研 究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並 在 下 一 階 段 作 詳 細 探 討 :  

 

( a )  採 用 綜 合 環 保 基 礎 設 施 系 統 ， 包 括 位 於 休 憩 用 地 下 的 地 下

污 水 處 理 廠 、 污 水 循 環 再 用 、 可 持 續 防 洪 措 施 如 蓄 洪 湖 、

源 頭 攔 截 徑 流 、 多 孔 透 水 路 面 等 ；  

 

( b )  活 化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內 /附 近 的 明 渠 ， 以 促 進 生 物 多 樣 性 以 及

為 元 朗 南 提 供 景 觀 特 色 。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將 就 活 化 元 朗

明 渠 北 段（ 沿 公 庵 路 ），以 及 相 關 的 交 通 安 排 提 出 不 同 方 案 ，

徵 詢 公 眾 意 見 ；  

 

( c )  環 保 交 通 系 統 連 接 元 朗 南 與 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  

  

( d )  將 保 留 的 常 耕 農 地 、 次 生 樹 林 、 天 然 溪 澗 、 活 化 明 渠 及 蓄

洪 湖 與 休 憩 用 地 連 結 ， 形 成 綠 化 網 絡 ； 及  

 

( e )  提 供 景 觀 廊 及 通 風 廊 ， 加 強 與 周 邊 自 然 景 觀 在 視 覺 上 的 連

繫 ， 並 改 善 空 氣 流 通 。  

 

 

元 朗 第 13 區 的 具 房 屋 發 展 潛 力 土 地  

 

2 2 .  自 元 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於 1991 年 第 一 次 刊 憲 ， 元 朗 第 13 區 已

是 元 朗 新 市 鎮 的 一 部 分 （ 圖 2）。 其 基 建 工 程 （ 道 路 ， 排 水 渠 ， 污 水 渠

等 ） 已 根 據 元 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規 劃 於 2007 年 完 成 。  

 

2 3 .  在 元 朗 第 13 區 ， 研 究 建 議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以 連 接 元 朗 南 及 元 朗

新 市 鎮  (包 括 元 朗 第 13 區 )  。憑 藉 元 朗 南 發 展 的 機 遇， 我 們 檢 視 了 第

13 區 的 發 展 情 況 ， 區 內 有 三 幅 主 要 是 私 人 擁 有 並 已 劃 作 房 屋 發 展 的 土

地 仍 未 發 展 （ 圖 2）。 在 元 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 該 三 幅 土 地 劃 為 「 住

宅 （ 甲 類 ） 1」、「 住 宅 （ 乙 類 ）」 3及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自 二

十 多 年 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第 一 次 刊 憲 至 今 仍 未 發 展 。  

 

2 4 .  鑑 於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會 連 接 元 朗 南 與 元 朗 新 市 鎮，我 們 建 議 該 三

幅 土 地 可 與 元 朗 南 同 時 發 展 ， 以 釋 放 其 發 展 潛 力 作 房 屋 用 途 。 根 據 我

們 的 初 步 研 究 ， 除 了 元 朗 南 的 26 , 100 個 單 位 外 ， 這 三 幅 土 地 可 提 供 約

4 , 300 個 單 位。我 們 將 在 下 一 階 段 研 究 該 三 幅 土 地 的 發 展 模 式 和 房 屋 類

                                                      
3
  根據元朗分區計劃大綱圖，「住宅（甲類）1」地帶的最高住用地積比率不得超過 5 倍，最高建築物高

度不得超過 25 層;「住宅（乙類）」地帶的最高地積比率不得超過 3.5 倍，最高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25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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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參 與  

 

2 5 .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參 與 在 2014 年 5 月 12 日 至 2014 年 7 月 14 日 期

間 進 行 ， 就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徵 詢 公 眾 意 見 。 我 們 就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準 備 了《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摘 要 》 (附 件 )  。 我 們 已 於 2014 年 5

月 23 日 及 2014 年 6 月 6 日 分 別 諮 詢 了 屏 山 鄉 及 十 八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

我 們 除 了 諮 詢 相關鄉 事 委 員 會 及元朗區議會外，亦 諮 詢 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和 土 地 及 建 設 諮 詢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 我 們 亦 為 不 同 的 持 份 者 ， 包 括 當 地 居 民 ／ 村 民 、 當 地 農 民 及 禽

畜 養 殖 場 經 營 者 、 當 地 商 鋪 經 營 者 、 綠 色 團 體 及 關 注 團 體 ， 以 及 專 業

團 體 安 排 焦 點 小 組 會 議 。 我 們 會 在 2014 年 6 月 28 日 舉 行 社 區 論 壇 。  

 

2 6 .  我 們 廣 泛 宣 傳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參 與 ， 包 括 透 過 研 究 網 頁 、 巡 迴 展

覽 及 郵 寄 宣 傳 資 料 給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內 的 住 戶 及 商 戶 ， 以 發 放 研 究 的 資

料 。  

 

 

下 一 步  

 

2 7 .  在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參 與 所 收 集 的 公 眾 意 見，會 在 下 一 階 段 修 訂 發

展 建 議 時 考 慮 。 我 們 會 進 行 詳 細 的 技 術 評 估 ， 包 括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並

制 訂 「 建 議 發 展 大 綱 草 圖 」， 於 第 三 階 段 社 區 參 與 諮 詢 公 眾 。  

 

 

徵 詢 意 見   

 

2 8 .  請 議 員 就 附 件 的 《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摘 要 》 內 的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及 元 朗 第 13 區 的 三 幅 具 房 屋 發 展 潛 力 的 土 地 發 表 意 見 。  

 

 

圖 1  研 究 範 圍 、 具 發 展 潛 力 區 及 五 個 規 劃 區  

圖 2  元 朗 第 13 區 的 具 房 屋 發 展 潛 力 土 地  

附 件   《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參 與 摘 要 》  

 

 

規 劃 署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2 01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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